
聊 城 市 人 民 政 府

聊政字〔２０２４〕１６号

聊 城 市 人 民 政 府

关于调整聊城市城区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的

通　　　　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直属

机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

«城镇土地估价规程»以及«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２０２２年度

自然资源评价评估有关工作的通知»(鲁自然资字〔２０２２〕７５号)要

求,我市完成了新一轮市城区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更新工作,并于

２０２４年７月１２日通过省自然资源厅专家组验收.现将聊城市城

区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聊城市人民政府关于聊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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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更新的通知»(聊政字〔２０２０〕５号)同时

废止.

附件:１．聊城市城区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调整情况

２．聊城市城区基准地价

３．聊城市城区其他土地用途基准地价

聊城市人民政府

２０２４年１２月２３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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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聊城市城区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调整情况

一、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调整范围

东至徒骇河、四新河,南至南苑环路,西至济郑高铁,北至济郑

高铁、规划北二环,总面积３０６．６９平方公里.

二、土地级别划定

商服用地、住宅用地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均划分为五

个级别,工矿仓储用地划分为四个级别.

(一)商服用地级别的划定.

以下区域的土地属于一级地:建设西路—花园南路—东昌东

路—二干南路—龙山中街—龙山西路—小运河—东昌湖—西关

街—昌润路.一级地总面积１８．１０平方公里,占整个评价区面积

５．９０％.

以下区域的土地(除一级地外)属于二级地:济聊高速—昌润

北路—电大路—光岳北路—香江东路—徒骇河—中华路—辽河

路—燕山路—黄河路—中华路—湖南路—水城大道—凤城街—昌

润南路—湖南路—京九铁路.二级地总面积３８．３５平方公里,占

整个评价区面积１２．５０％.

以下区域的土地(除一级地、二级地外)属于三级地:济聊高

速—光岳北路—财干东路—徒骇河—燕山路—牡丹江路—小湄

—３—



河—长江路—庐山路—之江街—华山路—清平街—运河西路—纬

四路—周公河.三级地总面积５６．３９平方公里,占整个评价区面

积１８．３９％.

以下区域的土地(除一级地、二级地、三级地外)属于四级地:

北环路—东环路—松花江路—四新河—３２５省道—南环路—经四

路—南苑环路—京九铁路—城源路—凤城街—西环路—济聊高

速—摄城路—圣泉街—海源路.四级地总面积１１５．８３平方公里,

占整个评价区面积３７．７７％.

定级范围内剩余区域的土地(除上述级别外)属于五级地.五

级地总面积７８．０２平方公里,占整个评价区面积２５．４４％.

(二)住宅用地级别的划定.

以下区域的土地属于一级地:建设路—鲁化路—振兴东路—

滨河西路—湖南西路—昌润南路—聊堂路—站前北路—兴华西

路—昌润北路.一级地总面积２６．４０平方公里,占整个评价区面

积８．６１％.

以下区域的土地(除一级地外)属于二级地:济聊高速—昌润

北路—电大路—光岳北路—香江东路—徒骇河—中华路—滦河

路—燕山路—黄河路—中华路—湖南东路—华山路—南环路—周

公河—京九铁路.二级地总面积５４．０７平方公里,占整个评价区

面积１７．６３％.

以下区域的土地(除一级地、二级地外)属于三级地:京济路—

济聊高速—滨河西路—黑龙江路—小湄河—黄河路—东环路—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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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运河西路—纬四路—周公河—南环路南规划道路—海源

路—周公河—凤城街—西环路—聊堂路—海源路—济聊高速—周

公河—站前北路.三级地总面积７１．０６平方公里,占整个评价区

面积２３．１７％.

以下区域的土地(除一级地、二级地、三级地外)属于四级地:

北环路—四新河—纬二路—经二路—评价范围边界(南苑环路)—

京九铁路—城源路—南环路—西环路—松桂大街—济郑高铁—济

聊高速—摄城路—海源路.四级地总面积９０．５８平方公里,占整

个评价区面积２９．５３％.

定级范围内剩余区域的土地(除上述级别外)属于五级地.五

级地总面积６４．５８平方公里,占整个评价区面积２１．０６％.

(三)工矿仓储用地级别的划定.

以下区域的土地属于一级地:振兴路—位山二干渠—龙山中

街—小运河—米市街—楼东大街—东城墙路—南城墙路—西城墙

路—西关街—昌润路.一级地总面积１５．９５平方公里,占整个评

价区面积５．２０％.

以下区域的土地(除一级地外)属于二级地:济聊高速—光岳

北路—徒骇河—中华路—长江路—光岳南路—湖南路—站前南

路—堤口路—周公河.二级地总面积４３．１６平方公里,占整个评

价区面积１４．０７％.

以下区域的土地(除一级地、二级地外)属于三级地:嘉和西

路—京九铁路—北环路—站前北路—隆源街—昌润北路—北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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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东环路—南环路—海源路—聊堂路—西环路—西环路绕城

线.三级地总面积１１５．７７平方公里,占整个评价区面积３７．７５％.

定级范围内剩余区域的土地(除上述级别外)属于四级地.四

级地总面积１３１．８１平方公里,占整个评价区面积４２．９８％.

(四)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级别的划定.

以下区域的土地属于一级地:建设路—滨河西路—湖南西

路—昌润路—聊堂路—站前北路—兴华西路—昌润北路.一级地

总面积２７．０４平方公里,占整个评价区面积８．８２％.

以下区域的土地(除一级地外)属于二级地:济聊高速—昌润

北路—电大路—光岳北路—香江东路—徒骇河—中华路—滦河

路—庐山路—湖南东路—华山路—南环路、周公河—京九铁路.

二级地总面积５７．３５平方公里,占整个评价区面积１８．７０％.

以下区域的土地(除一级地、二级地外)属于三级地:京济路—

济聊高速—东环路—纬一路—运河西路—纬四路—周公河—南环

路南规划道路—海源路—周公河—凤城街—西环路—聊堂路—海

源路—济聊高速—周公河—站前北路.三级地总面积７６．３３平方

公里,占整个评价区面积２４．８９％.

以下区域的土地(除一级地、二级地、三级地外)属于四级地:北

环路—四新河—纬二路—经二路—评价范围边界(南苑环路)—京

九铁路—城源路—松桂大街—济郑高铁—济聊高速—摄城路—海

源路.四级地总面积７８．３７平方公里,占整个评价区面积２５．５５％.

定级范围内剩余区域的土地(除上述级别外)属于五级地.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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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地总面积６７．６０平方公里,占整个评价区面积２２．０４％.

三、基准地价内涵

聊城市城区基准地价是在城镇规划区范围内,对现状利用条

件下不同级别或不同均质地域土地,按商服用地、住宅用地、工矿

仓储用地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等用途,分别评估确定的某

一估价期日法定最高年期土地使用权区域平均价格.具体包括以

下内容.

(一)土地权利状况:完整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二)标准容积率:商服用地为２．０,住宅用地为２．０,工矿仓储

用地为１．０,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为１．５.

(三)基准地价设定年限:商服用地为４０年,住宅用地为７０

年,工矿仓储用地为５０年,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为５０年.

(四)土地开发程度:商服用地、住宅用地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

务用地的一级地、二级地、三级地宗地红线外“七通”(通路、供水、

排水、通电、通讯、供气、供暖)及宗地内场地平整,其他级别宗地红

线外“五通”(通路、供水、通电、通讯、排水)及宗地内场地平整;工

矿仓储用地的一级地、二级地宗地红线外“七通”(通路、供水、排

水、通电、通讯、供气、供暖)及宗地内场地平整,其他级别宗地红线

外“五通”(通路、供水、通电、通讯、排水)及宗地内场地平整.

(五)基准日:２０２３年１月１日.

(六)土地还原率:商服用地为７．０％,住宅用地为６．０％,工矿

仓储用地为５．５％,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为６．０％.

—７—



附件２

聊城市城区基准地价

级别

商服用地 住宅用地 工矿仓储用地
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务用地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一级地 ３７２０ ４９００ ８７０ ２２５０

二级地 ２８５０ ４１００ ６００ １５００

三级地 １８６０ ２８００ ３９０ ９００

四级地 ９９０ １５６０ ３３０ ６３０

五级地 ７５０ １２００ — ３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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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聊城市城区其他土地用途基准地价

一级类 二级类 含　　　　义 参照标准

特殊
用地

指用于军事设施、涉外、宗教、殡葬等的土地.

军事设施
用地

指直接用于军事目的的设施用地.

监教场所
用地

指用于监狱、看守所、劳改场、劳教所、戒毒所等的建筑用地.

宗教用地 指专门用于宗教活动的庙宇、寺院、道观、教堂等宗教自用地.

殡葬用地 指陵园、墓地、殡葬场所用地.

工矿仓储
用地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
地减价３０％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
地减价２０％

交通
运输
用地

指用于运输通行的地面线路、场站等的土地.包括民用机场、汽车客货
场站、港口、码头、地面运输管道和各种道路及轨道交通用地.

铁路用地
指用于铁道线路及场站的用地.包括设计内的路堤、路堑、道沟、桥梁、
林木等用地.

公路用地
指用于国道、省道、县道和乡道的用地.包括征地范围内的路堤、路堑、
桥梁、汽车停靠站、林木及直接为其服务的附属用地.

城镇村道
路用地

指城镇、村庄范围内公用道路及行道树用地,包括快速路、主干路、次干
路、支路、专用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及其交叉口等.

交通服务
场站用地

指城镇、村庄范围内交通服务设施用地,包括公交枢纽及其附属设施用
地、公路长途客运站、公共交通场站、公共停车场(含设有充电桩的停车
场)、停车楼、教练场等用地.不包括交通指挥中心、交通队用地.

机场用地 指用于民用机场、军民合用机场的用地.

管道运输
用地

指用于运输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管道及其相应附属设施的地上部分用
地.

工矿仓储
用地

地下
空间权

商服用地
地下一层使用权价格参照地上基准地价的３０％;
地下二层及以下参照地下一层使用权价格的５０％.

其他用地
(包含住
宅用地)

地下一层使用权价格参照地上同类用途基准地价的２０％;
地下二层及以下参照地下一层使用权价格的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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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聊城市城区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分

类»(GB/T２１０１０－２０１７)标准调整,按一级类用地中的商服用地、

住宅用地、工矿仓储用地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等划分土地

用途,评估确定基准地价;对其它用地类型的基准地价,依照商服

用地、住宅用地、工矿仓储用地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用途的

基准地价,按上表进行归类、修正确定;建制镇基准地价参照市城

区相同土地用途的最低基准地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中的

机关团体用地、新闻出版用地、教育用地、科研用地、医疗卫生用

地、社会福利用地、文化设施用地、体育用地的基准地价按照公共

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基准地价,公用设施用地、公园与绿地的基

准地价参照工矿仓储用地的基准地价.

　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４年１２月２４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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